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
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纲要〉涉及我市重点工

作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

市直各委、办、局，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格日勒敖都苏木政府，

相关企事业单位：

　　为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纲要》提

出的各项重点工作，根据自治区分工方案要求，市政府办公厅对文件

中涉及我市工作内容进行了汇总整理，并作了责任分工，现提出如下

要求。

　　（一）各牵头单位要围绕重点工作分工方案，认真梳理本部门承

担的工作内容，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制定具体的工作推进方案，确

定时间表和线路图，明确任务目标、工作流程以及完成时限等。对重

点工作实行“一把手”责任制，有计划、分层次、分阶段的推进工

作、抓好落实。同时，做好与自治区对口部门的沟通对接，掌握重点

落实内容、推进程序和措施，促进《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

合作规划纲要》有效落实。

　　（二）各配合部门要担负起本部门职责，主动向牵头部门反馈所

涉及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需要帮助解决的困难、问题等。各牵头单位

要切实发挥好牵头抓总的作用，对配合部门工作推进情况进行汇总整

理，并将工作详细进展情况形成材料，报政府督查室。



　　（三）各部门报送材料要做到内容重点突出、文字简明扼要、数

据全面准确，既要真实反馈工作进度，又要详细分析推进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四）市政府主要领导将于11月底听取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请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联系人：刘金鑫

　 　联系电话7521560

　　 2014年11月17日

　　《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

　　纲要》涉及我市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

　　为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纲要》提

出的各项重点工作，根据自治区重点工作分工方案要求，现提出如下

分工方案。

　　一、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一）铁路。实施集二铁路双幅电气化改造，进一步畅通欧亚大

陆桥。（市交通局牵头，市发改委、二连铁路车站配合）

　　（二）公路。配套建设扎门乌德—乌兰巴托—阿拉坦布拉格高速

公路等口岸连接腹地的高等级公路项目。（市交通局牵头，市发改委

配合）



　　（三）国际航空。推动二连浩特机场升级为国际机场。加快国际

空港物流园建设，开通至蒙古国主要城市航线。（市交通局牵头，市

发改委、赛乌素机场公司配合）

　　（四）跨境管道运输。适时建设蒙古国南部通往我国的煤制气管

道，积极推动俄罗斯经蒙古国的输气管道建设。（市发改委牵头）

　　加快推进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皮带货物运输系统建设。（市

口岸办牵头，市商务局、合作区、二连海关配合）

　　（五）电力。完善边境地区电网，建设一批500千伏变电站及供电

线路，与蒙古国南部电网实现多点联网。继续加大向奥云陶勒盖、纳

林苏海图和扎门乌德等重点矿区和城市输电。（二连供电局牵头，市

发改委配合）

　　（六）信息。依托呼包鄂和赤峰等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加快建

设经二连浩特的出口光缆路由，连通蒙古国主要城市，加快实现与俄

罗斯等欧洲国家的光纤连接，把二连浩特建成“信息丝绸之路”重要

节点。（市经信局牵头，市发改委配合）

　　二、提升经贸合作层次

　　（七）货物贸易。继续进口资源能源类产品，扩大建材、果蔬、

轻纺产品出口规模，增加乘用汽车、矿用车、铁路车辆及铁轨、风光

发电设备、农牧机械、高新技术产品等出口。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

持，适当增加对蒙粮食等重要生活物资出口配额，增加成品油供应，

增加乳、肉、绒毛、油菜籽、大麦等进口配额额度。（市商务局牵

头）



　　以满足蒙古国电力需求为切入点，扩大电力出口贸易，带动电力

工程承包和设备出口。（二连供电局牵头，市商务局配合）

　　（八）加工贸易。积极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培育纺织服装、农畜

产品加工、木材加工、煤化工、石油化工等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形成

若干个加工贸易集聚区域。（市经信局牵头，市商务局配合）

　　推进二连浩特口岸矿能产品公共保税仓库建设，支持边境口岸出

口监管仓库建设。（市商务局牵头，二连海关、二连检验检疫局、二

连边检站配合）

　　（九）服务贸易。重点扩大蒙中医药、信息服务、蒙文软件等特

色服务出口。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以带资承包、总承包、BOT等方式在蒙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设备、技术、资金及劳务输出。（市商务局

牵头）

　　落实中蒙两国汽车运输协定，增开对蒙国际道路运输线路。（市

交通局牵头）

　　（十）贸易平台。争取承办中蒙经贸合作论坛，办好二连浩特中

蒙俄经贸合作洽谈会。加强在蒙营销网络建设，支持企业在乌兰巴

托、乔巴山等主要城市设立中国内蒙古商品城、商品展示中心、售后

服务中心。争取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推动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增强电子商务平台的对外贸易功能。培育大型跨国贸易集团，

提高外贸竞争力。（市商务局牵头，市外事办配合）

　　三、深化产业领域合作



　　（十一）旅游合作。定期召开旅游协调会，加强中蒙跨境旅游合

作，推进旅游线路衔接，打造“茶叶之路”等特色旅游品牌。合作开

发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等旅游线路。双方相

互参与重大旅游会展活动，探索合作举办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草

原那达慕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开行内蒙古“草原之星”

至乌兰巴托并延伸到伊尔库茨克旅游专列。支持双方旅游企业加强交

流合作，组建跨国旅游集团。支持民族餐饮企业走出去。合作搞好民

族工艺品等旅游产品、商品开发。（市旅游局牵头）

　　（十二）物流合作。以沿边重点城镇和口岸为节点，加强与沿海

港口、内陆港的合作，围绕煤炭、石油、木材、矿产品等进口资源及

食品、服装、机电、建材等出口产品，建设铁路、公路、航空口岸物

流园区，建成一批国际物流港，把二连浩特建成对蒙最大的商贸集散

地。（市发改委牵头）

　　（十三）农牧业合作。支持蔬菜、果品种植出口基地建设。鼓励

有条件的农牧业龙头企业走出去，参与中蒙哈拉哈农业合作区等蒙古

国农（牧）场建设，共建果蔬、粮油、牧草、现代养殖农牧业基地，

发展乳、肉、绒、皮毛等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业。（市农林局牵

头，市经信局、投资促进局配合）

　　（十四）金融合作。扩大中蒙双方本币互换和贸易本币结算规

模，加强在商业信贷、项目融资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中蒙金融监管部

门合作，支持双方银行互设代表处。提升中蒙商业银行账户行清算层

次，在我市建设对蒙资金清算中心和中蒙现钞调运中心。积极开展人

民币跨境双向贷款等跨境融资，推动境内银行为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



贷款业务。推动境外人民币以贷款方式支持试验区重点产业项目建

设。在蒙古国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简化金融机构跨境贸易和投资人

民币结算业务流程，支持中蒙双方银行和支付机构进一步扩大跨境人

民币结算业务。积极推动人民币与图格里克直接汇率区域挂牌，开展

兑换和现钞服务。在我市开展蒙图使用试点。加强中蒙跨境保险业务

合作，积极推动中蒙双方机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工程保险、

旅游保险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对方国家保险公司在本国开展风险

评估、资信调查和理赔提供便利。建立和完善双方金融管理部门和金

融机构沟通协商机制。双方金融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会商和互

访，协调解决双方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加强金融监管、征信、支付

清算、金融人才、打击跨境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研究探讨将蒙古国列入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试点范围。（市金融办牵头，人民银行二连支行、锡林郭勒盟银监分

局二连办事处配合）

　　（十五）能矿和加工制造业合作。继续推进矿产资源合作开发。

合作建设一批产业基地，提高蒙方资源就地加工转化比重。支持企业

参与蒙古国电厂现代化改造、电源点和输电线路建设，拓展在风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合作。（市发改委牵头，市经信局、投资促进

局配合）

　　推广“境内生产半成品—境外成品组装销售”和“境外初加工—

境内精深加工”的跨境加工模式，形成上下游产业有机衔接、互利共

赢的跨境产业合作链条。（市经信局牵头，市口岸办、市合作区、市

商务局配合）

　　四、推进合作平台建设



　　（十六）跨境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

合作区，适时推进中蒙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参与扎门乌德自由经济

区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企业投资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市商务局牵头，市外事办、市口岸办、市合作区、二连海关配合）

　　（十七）口岸开放。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二连浩特电子

口岸升级工程，提升过货通关能力。支持蒙方口岸通道、联检设施、

仓储、换装、信息化等设施建设，提高通关输运能力。（市口岸办牵

头，市商务局配合）

　　推进口岸城镇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建成宜居宜业宜游城镇

和中蒙合作的服务保障基地。（市住建局牵头）

　　（十八）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加快二连浩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建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增强

集聚和辐射功能，建设中蒙合作示范区。（市发改委牵头）

　　五、深化人文等方面合作交流

　　（十九）文化体育。以中蒙建交65周年为契机，配合国家办好交

流年，开展乌兰巴托·中国内蒙古文化周、“索伦嘎”中蒙青年系列

交流等大型人文交流活动。加强与蒙古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联合申遗，扩大博物馆、图书馆合作。完善体育交流机

制，继续办好“中俄蒙国际青少年运动会”等体育交流活动。加强蒙

文图书、影视音像翻译出版发行合作，扩大蒙语广播电视合作。（市

文广局牵头）



　　共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标准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市民宗

局牵头，市经信局配合）

　　（二十）教育科技。加大政府资助力度，鼓励蒙古国中小学生来

我市就读。推动在乌兰巴托等蒙古国主要城市的综合学校开设汉语、

传统蒙文教育等课程，支持中蒙院校间联合办学和互派教师、留学

生。利用“中国政府奖学金”、“自治区政府奖学金”，扩大蒙古国

留学生规模。举办两国青少年夏令营、语言文化培训等活动。支持蒙

古国职业技术教育机构能力建设，加强蒙方员工技能培训。（市教科

局牵头，二连浩特国际学院配合）

　　加强中蒙技术转移平台建设，重点在畜牧业生产、动植物疾病防

控、家畜品种繁育、牧草品种选育栽培、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交流合

作。（市教科局牵头）

　　（二十一）医疗卫生。以蒙中医院等医疗机构为依托，为蒙方就

医人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在蒙古国合作创办医疗机构，举办“蒙医

蒙药健康行”活动，定期组织蒙医专家赴蒙古国义诊。加大蒙医蒙药

合作研发力度，合作培养蒙医药学高级人才。加强鼠疫等传染病防治

交流合作，建立边境地区联防联控和卫生应急救治联动机制。（市卫

生局牵头，市农林局配合）

　　（二十二）环境保护。加强与蒙古国在防沙治沙、沙尘暴和荒漠

化防治等方面的合作。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建

立预防森林草原火灾合作机制。加强天然草原保护和修复合作，共享

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等成功经验。（市农林局牵头）



　　六、创新合作机制

　　（二十三）政府间合作。在中蒙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及时完善

我市与蒙古国地方政府、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和定期会晤机制。推

进与蒙古国各省及主要城市建立友好地区（城市）关系。（市外事办

牵头）

　　在毗邻地区设立商务代表处，形成固定的联络机制和渠道，为我

区在蒙企业提供服务。积极组织参与中蒙双边企业家理事会，做好中

方秘书处工作。（市商务局牵头）

　　（二十四）口岸通关。发挥中蒙口岸双边合作机制作用，实现信

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加快实现中蒙海关《载货清单》数据

电子化传输。在二连浩特与扎门乌德等中蒙海关联合监管试点的基础

上，扩大联合监管范围和领域。制定矿产品跨界带式运输海关监管办

法。（二连海关牵头，市口岸办配合）

　　建立完善警务协作机制，强化执法合作，扩大对蒙方边检人员的

培训规模。（二连边检站牵头）

　　实施“两国一区、境内关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运行模

式，推进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市商务局牵头）

　　支持二连浩特等口岸“大通关”建设，深化海关分类通关、联检

联运监管改革，推进口岸通关无纸化和ATA单证册制度实施。建立港

口、内陆港等与口岸通关协作机制，实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

次放行”。（ 市商务局牵头，市口岸办、二连海关、二连检验检疫

局、二连边检站配合）



　　优化通关环境，清理不合理收费。（市发改委牵头，市口岸办配

合）

　　建立完善口岸地区军地联合执法机制。（市人武部牵头，驻市各

部队配合）

　　（二十五）人员往来。争取启动中蒙两国公民团体旅游互免签证

业务。（市旅游局牵头）

　　延长口岸签证机关签发签证的有效期限，开通团体旅游通关绿色

通道。探索试点72小时过境免签。（市公安局牵头）

　　（二十六）投入保障。争取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

策性银行对中蒙合作项目提供优惠贷款。（市金融办牵头）

　　（二十七）政策沟通。加强与蒙古国各级政府的沟通，就双边经

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交流，协商制定推进中蒙次区域合作规划和措

施。加强与蒙信息沟通和合作研究，推进双方合作发展。（市外事办

牵头，驻乌兰巴托办事处配合）

　　


